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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【公布版】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

阮升立 彰化縣和美鎮鎮長，相當簡任第十職等；已於

民國(下同)111年12月24日任期屆滿退職。 

貳、案由：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阮升立(原名阮厚爵)於任職

期間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，向祭祀公業派下

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收受賄賂，並利用

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

1條、第6條及第7條之公正無私及誠信清廉義務，

嚴重敗壞官箴，破壞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廉

潔性之高度期待，核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彈

劾。 

參、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： 

被彈劾人阮升立(原名阮厚爵)自103年12月25日起

至111年12月24日止，擔任彰化縣和美鎮第17、18屆鎮長，

有公務人員履歷表可稽(甲證一)。依地方制度法第57條

第1項規定，鎮長對外代表該鎮，綜理鎮務，並指揮、監

督所屬員工及機關，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而具有法定職

務權限之公務員。被彈劾人身為和美鎮鎮長，本應廉潔

自持，詎料，其於擔任第18屆鎮長時，假藉職務上之權

力及機會，向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

人收受賄賂，並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，其所為不僅觸犯

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

罪以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，並有違公

務員服務法第1條、第6條及第7條規定，茲就其違失行為

詳述如下： 

一、被彈劾人阮升立假藉鎮長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，與祭

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私下商議，

允諾讓申請案儘速通過，而向下屬施加影響力及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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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並協助說服2位派下員加入選任謝○勝為申報人，

使申請案得以順利通過，及幫忙尋找土地買家，收受

賄賂共計新臺幣(下同)1,208萬2千元之事實： 

(一)緣祭祀公業謝○玉、亡謝○玉（以下稱本案祭祀公

業）派下員謝○煙、謝○勝、謝○津、謝○峰、謝

○錦、謝○瑋、謝○村、謝○燦等8人（以下稱謝○

煙或謝○勝等8人），為謀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，

經人介紹，於94年間授權謝○煙委由前臺中市北屯

區東光里里長賴○章(該里第3、4屆里長)、前臺灣

高等法院臺中分院(下稱臺中高分院)法官陳○泉

(於96年2月1日退休)等人協助辦理土地登記及出

售等事宜，然另一派下員謝○勝等36人於94年11月

23日為申請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，製作包含謝○煙

等8人在內之派下全員系統表等資料，持向彰化縣

和美鎮公所(下稱和美鎮公所)申請公告，謝○煙等

8人聲明異議，並於95年間向法院提起確認謝○勝

等人派下權不存在之民事訴訟，經臺中高分院以98

年度重上更(一)字第34號判決確認謝○勝等人派

下權不存在，復經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67

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，前開訴訟歷經5年始告確定。

賴○章於100年間受謝○煙之委任，持民事確定判

決連同相關資料，向和美鎮公所申請核發派下全員

證明書予謝○煙等8人，因該確定判決主文並未提

及謝○煙等8人為派下員，和美鎮公所遂就祭祀公

業條例第13條第1項後段「確定判決」疑義，函詢彰

化縣政府轉請內政部解釋，該府依據內政部100年8

月23日內授中民字第1000033638號函釋意旨，於

100年8月30日以府民宗字第10000284299號函復和

美鎮公所略以：「……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，縱令

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，因而於判決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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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對之有所判斷，除同條(民事訴訟法第400條)第2

項所定情形外，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

判斷有既判力。……復查上開確定判決主文未提及

確認謝○煙等人就謝○玉之派下權存在，依前揭最

高法院判例要旨，謝○煙等人是否為謝○玉之派下

員乙節難謂已確定」等語，該府嗣於100年9月23日

再以府民宗字第10000311284號函復和美鎮公所略

以：「陳情人(即謝○煙)嗣後倘依祭祀公業條例第

56條以祭祀公業案件向貴公所提出申報，貴公所則

應依同條文及同條例第2章各條文規定及該申報案

有關之法院確定判決審查及辦理公告徵求異議等

事宜」等語。和美鎮公所於100年10月5日將彰化縣

政府上開函復申辦程序內容，轉達謝○煙、賴○章

知悉。108年6月19日，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謝○勝、

謝○村、謝○瑋、謝○錦等4人推舉謝○勝為申報

人，委任賴○章再次提出申請核發派下全員證明

書，因推舉人數僅有半數(即8名派下員中僅有4名

派下員推舉），和美鎮公所認有疑義，函請彰化縣政

府釋疑略以：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2項之過半數推

舉，該「過半數」有別於「半數以上」（含本數），

其人數計算應不含本數等語。和美鎮公所爰命申請

人補正資料，賴○章逾期未補正資料，該公所乃駁

回申請案。 

(二)賴○章與陳○泉為求歷時多年的祭祀公業派下全員

證明書申請案能儘速通過，俾出售土地獲取報酬，

遂於107年6月12日起至109年6月5日前，多次前往

和美鎮公所及阮升立之服務處拜訪阮升立，向其行

求、期約略以：如果讓申請案儘速順利通過，會給

其利頭，金額是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後，可獲得

報酬的3成等語。阮升立允諾會儘速讓申請案通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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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協助說服派下員謝○峰及謝○津加入支持選任

謝○勝為申報人，讓本件申請案得以通過祭祀公業

條例第6條第2項所定祭祀公業得由派下現員過半

數推舉派下員1人辦理申報之要件，以及幫忙尋找

土地買家等事宜。109年6月5日，賴○章與陳○泉前

往和美鎮公所鎮長辦公室見阮升立，阮升立請該公

所民政課承辦人課員陳○菁至其辦公室，當場指示

本案祭祀公業已經過法院判決，應儘速辦理。同日

稍後，賴○章即受謝○勝(由謝○勝、謝○津、謝○

峰、謝○錦、謝○瑋、謝○村等6人推舉為申報人)

委任，再度向和美鎮公所申請核發祭祀公業派下全

員證明書，並提出民事確定判決等資料，其後阮升

立再透過秘書柯○逸向陳○菁關心辦理進度，希望

陳○菁「儘速辦理」，如果可以的話趕快核發等語，

向陳○菁施加影響力及壓力。 

(三)和美鎮公所民政課承辦人課員陳○菁受理本件申請

案後，與該課課長黃○棠討論認為，祭祀公業條例

第13條第1項後段規定「其經向法院起訴者，俟各法

院均判決後，依確定判決辦理。」該條文所稱之判

決並未限定需以主文方式呈現確認派下員之意旨，

且賴○章在本件申請案所附民事確定判決主文雖

未宣告「確認謝○煙等8人為祭祀公業謝○玉派下

員」，但於理由中已敘明本件確認判決乃基於先認

定謝○煙等8人確實具有祭祀公業謝○玉派下員身

分之事實，而具有確認利益，才為「確認謝○盛等

36人派下權不存在」主文之認定；又依據該判決理

由所載，謝○盛等36人於94年11月23日，為申請祭

祀公業謝○玉派下全員證明書，製作含謝○煙等8

人在內之祭祀公業謝○玉派下全員系統表等資料，

持向和美鎮公所申請公告，經和美鎮公所於94年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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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8日公告後，僅謝○煙等8人提出異議並提起民事

訴訟，且形式審查賴○章提出本件申請時檢附之祭

祀公業派下現員名冊、派下全員系統表，其上記載

本案祭祀公業僅有謝○煙等8人為派下員，與上開

判決理由中認定謝○煙等8人為派下員相同；另，祭

祀公業謝○玉與亡謝○玉係同一祭祀公業，僅因土

地登記謄本上名稱不同而需分別申請，因而認得逕

行適用祭祀公業條例第13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發派

下全員證明書。陳○菁爰於109年6月15日簽辦公

文，由課長黃○棠批准決行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予

謝○勝，本案祭祀公業遂得以召開派下全員大會，

選任謝○勝為管理人並訂定管理規約，取得管理人

身分，而有處分不動產權限。 

(四)109年9月22日，賴○章、陳○泉與謝○勝在阮升立

提供位於和美鎮仁昌路的鐵皮屋，與買方寶○建設

有限公司(下稱寶○公司)簽訂本案祭祀公業土地

買賣契約（總價金為1億9,912萬元）。109年10月14

日，阮升立指示賴○章將賄款交給阮升立的白手套

即其司機姚○龍，包含現金64萬元、面額781萬2千

元之支票，另將363萬元匯入姚○龍提供之帳戶，由

姚○龍與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等人簽署協議書及

切結書(甲證二)，阮升立收受賄賂金額共計1,208

萬2千元。 

二、被彈劾人阮升立為隱匿收受上開賄賂及避免遭稅捐稽

徵機關查得此等收入，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之事實： 

(一)阮升立為收受與隱匿上開賄賂，及避免遭稅捐稽徵

機關查得此等收入，基於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、洗

錢之犯意，於109年10月14日指示賴○章將賄款交

給阮升立的白手套姚○龍，及指示姚○龍提供金融

帳戶以供賴○章匯款等事實，已如前述。姚○龍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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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賄款後，依照阮升立指示，將64萬元現金藏放在

阮升立位於和美鎮鐵皮屋的保險箱，另由姚○龍從

農會帳戶提領現金給阮升立使用，並將姚○龍農會

帳戶內款項轉入其日盛銀行員林分行帳戶，以供阮

升立買賣股票之用，阮升立以上開手法隱匿所收賄

賂之來源、所在與去向。 

(二)阮升立以上開手法逃漏其於109、110年度之個人綜

合所得稅，逃稅金額分別為 40萬 8,952元、 36萬

3,543元，損害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之正確

性。 

三、被彈劾人阮升立上開假藉職務上之權力與機會收受賄

賂，及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等行為，業經臺灣彰化地

方檢察署(下稱彰化地檢署)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經臺

灣彰化地方法院(下稱彰化地院)以113年度訴字第

771號判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

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

罪(甲證三)。 

四、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本院114年12月30日詢問時坦承：其

當選和美鎮鎮長後，賴○章與陳○泉2人確有前往其

鎮長辦公室及其服務處拜訪，提及本案祭祀公業派下

全員證明書申請案通過及售地後，將給予其報酬，賴

○章與陳○泉於109年6月5日到其鎮長辦公室時，其

有請承辦人陳○菁到其辦公室依法儘速辦理，並透過

秘書柯○逸向陳○菁關心辦理進度，要求儘速辦理、

儘速核發；和美鎮公所核發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

明書後，109年9月22日14時許，賴○章、陳○泉與本

案祭祀公業派下員謝○勝等人在其提供之鐵皮屋或

服務處與寶○建設公司代表人簽訂本案土地買賣契

約後，其分得報酬共計1,208萬2千元等事實，並稱：

本案土地買方是其介紹的，本案有2位派下員謝○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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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○津，是其幫忙說服他們加入申請案，支持謝○勝

當管理人，因為祭祀公業條例規定申請案的派下員人

數要一半以上，本案要湊4位派下員才能推舉；因為賴

○章跟其提到要報稅，其礙於鎮長身分，所以用姚○

龍當人頭，由其出名簽署本案售地報酬分配協議書及

領款收據等語。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本院同日詢問時稱

其知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：「公務員不得要

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。」

之規定，坦承其上開行為確實不妥，然辯稱：祭祀公

業派下全員證明書的核發是和美鎮公所第二層決行

業務，其收受1,208萬2千元，是因為幫忙說服2位祭祀

公業派下員加入本件申請案及仲介土地買主的佣金，

不是賄款等語(甲證四)。 

五、惟查，鎮長綜理全鎮業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員工及

機關，是以，被彈劾人阮升立對於和美鎮公所之所有

業務，包含祭祀公業相關業務，縱因政府機關分層負

責而非屬其決行事項，仍有指揮、監督權責。又，賴

○章於本案彰化地檢署偵查及彰化地院審理中證述：

其與陳○泉正式拜會阮升立時，就直接對阮升立表示

希望他可以幫忙，並提出願意提供土地買賣價金剩餘

利潤當中的3成給他作為報酬的條件，阮升立當場就

表示願意幫忙，其對阮升立提出的利頭就是土地買賣

價金剩餘利潤的3成，後續就是因為前述原因而交付

1,208萬2千元款項給阮升立，阮升立負責包括前端的

說服謝○峰及謝○津，以及讓本申報案順利過關，還

有後續幫忙找買家等相關事宜，也因為他願意幫忙這

些事情，才有資格領得後續1,208萬2千元款項等語

【參見彰化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判決理由甲、

「有罪部分」貳、二、(二)，頁23；賴○章之偵審筆

錄詳如甲證五】。而阮升立與賴○章、陳○泉達成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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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後，確有向陳○菁施加影響力及壓力，使其知悉

鎮長關切本案之辦理進度，而面臨儘速處理之壓力。

所謂職務上之行為，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

為或得為之行為，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，實質上為該

職務影響力所及者，即屬相當。阮升立於案發時為和

美鎮鎮長，對於陳○菁、黃○棠所承辦之祭祀公業業

務有指揮及監督之權責，阮升立利用其職權指示陳○

菁儘速辦理，屬於職務上行為，嗣後和美鎮公所核發

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，使本案祭祀公業派下

員得以出售名下土地，賴○章再依約給付報酬予阮升

立，足堪認定兩者間確實具有對價關係，被彈劾人辯

稱所收款項並非賄款，係屬卸責之詞，並無可採。 

六、綜上，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擔任彰化縣和美鎮第18屆鎮

長時，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，向本案祭祀公業派

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申請人收受賄賂，並利用人頭

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

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以及稅捐稽徵法第41

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，事證明確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

第1條、第6條及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誠信清

廉，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旨規定。 

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： 

一、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明定：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

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：一、違法執行

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」鎮長適用公

務員服務法，其行為有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

事者，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，為地方制度法第84

條所明定。又，鎮長為受有俸給之文職公務員，屬公

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所定該法適用範圍之人員。公

務員服務法第1條、第6條及第7條分別規定：「公務員

應恪守誓言，忠心努力，依法律、命令所定執行其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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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」、「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誠信清廉、謹慎勤勉，

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。」、「公務

員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，……」(公

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，本案行為時之

原第5條移列為第6條，原第6條移列為第7條，法條文

字雖略有調整，然實質內涵相同，非屬法律變更，爰

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，逕行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公務員

服務法)。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亦明定：「公務員

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

物。」 

二、被彈劾人阮升立身為彰化縣和美鎮鎮長，綜理鎮務，

有指揮、監督所屬員工及機關之責，本應奉公守法，

廉潔自持，提升政府清廉形象，竟與祭祀公業派下全

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私下商議，允諾讓申請案

儘速通過，而向下屬施加影響力及壓力，並協助說服

2位派下員支持選任謝○勝為申報人，使申請案得以

順利通過，及幫忙尋找土地買家，收受賄賂1,208萬2

千元，又利用人頭收款，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，違失

事證明確，已如前述，其所為除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

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稅捐稽徵

法第41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等刑章，亦明顯違反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所定，公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

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，及公務員服

務法第1條、第6條及第7條所定，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

誠信清廉，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旨。

阮升立嚴重敗壞官箴，破壞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

廉潔性之高度期待，違失情節重大，有公務員懲戒法

第2條第1款所定違法執行職務之懲戒事由，且有懲戒

之必要，依法應受懲戒。 

三、按我國懲戒程序上採「刑懲併行原則」，處罰上則採「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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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主義」。惟近來懲戒法院判決屢有以被付懲戒人因

同一違法失職事件，已在刑事訴訟程序中，經以貪污

罪論罪科刑確定，或經判決褫奪公權宣告，即認該等

被付懲戒人既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地方制度法等規

定，當然喪失公務員資格並應予免職，或遭解除職務，

則懲戒法院若再對其施以懲戒處分，已屬「無實益」

或「已無必要」，故判決「免議」。然查： 

(一)懲戒之目的在於維護「公務紀律」、「官箴」，並確保

「國民對公務體系的信賴」，基於「刑懲併行原則」，

刑罰權與懲戒權係立於不同之憲法基礎，並追求相

異之規範目的，刑事判決固然可作為懲戒法院認定

事實之基礎，但不得取代懲戒法院獨立行使其判斷

「懲戒實益及必要性」之憲法職能。 

(二)再者，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

增訂「剝奪、減少退休(職、伍)金」及「罰款」等

關於財產權之懲戒處分種類，其立法理由明揭係鑒

於原條文規定之撤職、休職、記過、申誡等懲戒處

分，如判決時違失行為人已不在職，懲戒效果有限，

即使予以降級、減俸，亦僅於其再任職時執行，不

但未能有效處罰已離職公務員之違失行為，亦不能

對現職公務員達到懲儆之預防效果，故參考德國聯

邦公務員懲戒法，對離職人員之退休金，設有一部

或全部限制支付之機制，以使離職公務員之懲戒具

有實益。是依上開修法意旨，若被付懲戒人因同一

違法失職事件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以貪污罪論罪

科刑確定，或經判決褫奪公權宣告，而已依法當然

喪失公務員資格並應予免職，或解除職務時，懲戒

法院不但不應逕為「免議」之判決，反而更應審酌

採取「剝奪、減少退休(職、伍)金」，或以「罰款」

與免除職務、撤職、休職等併為處分之懲戒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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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實體之判決，方能貫徹修法強化對離職公務員懲

戒實益之立法本旨。鎮長離職後所領取之「退職酬

勞金」，刑事判決無法使其當然喪失請領權利，益證

懲戒程序確有其主體性、獨立性及必要性。 

(三)復且觀諸l07年12月26日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

法律座談會決議第125案採乙說，亦明揭個案情節

有無懲戒必要，並非涉犯貪污罪公務員經判刑確定

並褫奪公權者，不分情節一律予以懲戒或免議。如

於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事例，舉凡行為動機、

詐取金額多寡、詐取次數，行為後是否自首、自白，

已否繳回所詐領財物，其所生損害及行為後態度等

情狀，均足資為判斷有無受懲戒必要之判斷基準。

如犯貪污罪經判刑且受褫奪公權確定之被付懲戒

人前無不良素行，為一己之私，貪圖小利，固該責

難，惟(l)因一時失慮，致罹法典，所得財物數額甚

微，(2)行為後自首(或自白)犯行，並受裁判，(3)

事後於偵審中坦承違失，(4)自動繳還所得財物，復

深切檢討，態度良好者，似可認已無懲戒處分之必

要，而為免議之判決。是依前揭決議，得免議之標

準通常須符合「一時失慮」、「所得微薄」、「自首自

白」且「深切檢討」等要件，否則不僅憲法所定「彈

劾權」難以落實，更令「彈劾權」原欲追究之行政

違失責任無端消失。是縱然本案被彈劾人未來可能

經刑事法院判刑貪污罪確定，本院基於維護憲法體

制，及貫徹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修法意旨，仍請懲戒

法院通盤審酌各節，而非不分情節一律予以懲戒或

免議之判決；何況本案被彈劾人除犯貪污罪嫌，尚

有利用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之犯行，更不宜不

分情節，一概予以免議之判決，併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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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被彈劾人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阮升立於任職

期間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，向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

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收受賄賂，並利用人頭以不正方

法逃漏稅捐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、第6條及第7條之

公正無私及誠信清廉義務，嚴重敗壞官箴，破壞民眾對

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性之高度期待，核有重大違失，

為整飭公務紀律，及落實「刑懲併行」之懲戒法制，爰

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，並

移送懲戒法院(懲戒法庭)審理，依法懲戒。 


